
证券代码：

600767

证券简称：

ST

运盛 公告编号：

2020-054

号

运盛

(

成都

)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3号），现就相关情况补充如下：

序号 案件编号

原告

/

申

请仲裁

方

被告

/

被申请仲裁方

诉讼金额

（

万元

）

是否构成

关联担保

1

（

2020

）

沪

0106

民初

31273

号

上 海 鎏

衡

被告一

：

上海玄迹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二

：

上海九川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被告三

：

运盛医疗

被告四

：

钱仁高

1500

无法判断

2

（

2020

）

沪

0106

民初

31390

号

上 海 鎏

衡

被告一

：

上海禧泰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二

：

上海九川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被告三

：

运盛医疗

被告四

：

钱仁高

1500

无法判断

3

（

2020

）

沪

0106

民初

31394

号

上 海 鎏

衡

被告一

：

上海赫民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二

：

上海九川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被告三

：

运盛医疗

被告四

：

钱仁高

200

无法判断

4

（

2020

）

沪

0106

民初

31396

号

上 海 鎏

衡

被告一

：

上海赫民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二

：

上海九川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被告三

：

运盛医疗

被告四

：

钱仁高

300

无法判断

截至目前，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上述借款主体上海玄迹贸易有限公司、上海

禧泰贸易有限公司与上海赫民实业有限公司与公司无股权相关的关联关系， 暂无法判断借款主体

与2015年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九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钱仁高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

系。公司及律师也将继续查证上述借款主体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如有进展将按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高度重视相关诉讼案件，已聘请专业律师团队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

特此公告。

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

2020-063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第七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0年10月22日发行完毕，相关发行情

况如下：

债券名称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

20

长城证券

CP007

债券代码

072000256

债券期限

90

天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簿记日

2020

年

10

月

21

日

起息日

2020

年

10

月

22

日 兑付日

2021

年

1

月

20

日

计划发行总额

10

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10

亿元人民币

票面利率

3.07%

发行价格

100

元

/

百元面值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chinabond.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名称、住所及

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决定并经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准，公司全资子公司（原银华资本管理（珠海横琴）有限公司）已完成名称、住所及法定代表人的

变更，变更后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银华长安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中二办公楼5层501室。

法定代表人：刁慧娜。

上述变更事项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636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

2020-55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风华高科” ）于近日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

（案号分别为：[2020] 粤01民初1497、1528-1532、1534-1545、1551、1557-1561、1592-1599、

1668-1674、1737-1741号）等相关材料，根据上述材料显示，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恒泽

（深圳）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等44名原告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上述案件将于2020年11月

19日开庭。 现将涉及上述诉讼事项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恒泽（深圳）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等共44名投资者。

被告：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原告的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及利息损失等。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原告 索赔金额 案号 序号 原告 索赔金额 案号

1

恒泽

（

深圳

）

金

融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6,497,390.17 1497

号

23

北 京 天 乙 合 资

本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9,643,741.52 1737

号

2

谢智谋

147,101.29 1528

号

24

谢敏

495,892.81 1561

号

3

张水琴

677,801.25 1529

号

25

曾艳芬

34,922.79 1592

号

4

崔仁峰

58,913.47 1530

号

26

关洁芳

172,548.93 1593

号

5

须国桢

280,166.14 1531

号

27

蒋冠乐

39,806.79 1594

号

6

吕国平

22,658.73 1532

号

28

张艳颜

277,298.01 1595

号

7

陶军波

68,425.77 1534

号

29

张耀军

94,382.56 1596

号

8

刘海滨

94,007.74 1535

号

30

虞金根

409,029 1597

号

9

肖勇

68,817.43 1536

号

31

陈蓉

74,334.07 1598

号

10

周顺国

19,191.98 1537

号

32

邹强

112,843.74 1599

号

11

杨惜萍

204,285.48 1538

号

33

夏赵亮

8,745.71 1668

号

12

陶宇雄

999,432.59 1539

号

34

范鹏

7,383.79 1669

号

13

潘玲玲

303,432.96 1540

号

35

赵松

246,305.26 1670

号

14

郝学耀

114,057.08 1541

号

36

梁奇民

24,049.46 1671

号

15

卢元展

38,739.67 1542

号

37

薛利明

10,691.88 1672

号

16

吴若平

39,458.03 1543

号

38

邹晓鹏

26,981.73 1673

号

17

王随灵

149,710.25 1544

号

39

刘森

14,259.51 1674

号

18

于俊亮

92,231.73 1545

号

40

龙学燕

33,075.22 1560

号

19

鲁妙凤

690,474.32 1551

号

41

王弘衡

386,971 1738

号

20

李力

27,834.36 1557

号

42

卜琤

399,065 1739

号

21

蔡德康

56,268.44 1558

号

43

李羽

54,649 1740

号

22

钟敦理

36,417.50 1559

号

44

姚建军

9,314 1741

号

总计

23,263,108.16

元

（2）判决被告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

3、主要事实与理由

2019年11月22日，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下发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9]13号），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25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67号）。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上述诉讼案件已由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将于2020年11月19日开庭。

三、本案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诉讼案件尚处于审理阶段，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公司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损益

产生的影响。公司高度重视相关诉讼案件，已聘请专业律师团队积极应诉，依法依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等相关材料。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1997

证券简称：贵阳银行 公告编号：

2020-071

优先股代码

:360031

优先股简称：贵银优

1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心业务系统国产数据库应用项目采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项目名称：贵阳银行核心业务系统易鲸捷国产数据库应用项目

●项目进展：双方正式签署合同

●合同金额：426,664,400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审议程序情况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采购核心业务系统国产数据库应用项目的议案》。 经履行相关采购程序，确定贵州易鲸捷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易鲸捷” ）为“贵阳银行核心业务系统易鲸捷国产数据库应用项目” 的成

交供应商，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核心

业务系统国产数据库应用项目采购成交的公告》。

本次交易对方为贵州易鲸捷，交易对方与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20年10月23日，公司与贵州易鲸捷就本次交易正式签署合同。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基本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1.项目名称：贵阳银行核心业务系统易鲸捷国产数据库应用项目

2.项目主要内容：新核心交易系统建设费用；数据库开发及测试环境授权License；数据库国产定

制化开发、容灾配置、性能调优、培训等；开发费用；核心系统查询库；数据同步系统；容灾备份系统；核

心专用前置系统；核心专用后置系统；统一运维平台；云管理平台；两地三中心相应的服务器、网络设

备和安全设备，国产化平台原厂商的定制化开发服务；操作系统；中间件产品；第三方测试服务；总体

架构咨询与PMO咨询服务；实施管理及集成服务；数据库维保增值服务等。

（二）对方当事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贵州易鲸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0MA6DJXAB73

4.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贵阳综合保税区都拉营综保路349号海关大楼8楼801

5.经营范围：信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软件的研发、设

计、制作、销售，计算机硬件的研发、设计、销售，系统集成，网络工程，网络技术开发，网络运行维护，网

页设计、制作、服务外包（不含劳务派遣）、自有资金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

6.注册资本：6,887.2万元人民币

7.法定代表人：李静

8.股东情况：主要股东为济南维鲸捷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贵州易恒捷信息技术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末，总资产为38,312.56万元，净资产为32,147.13万元；

2019年营业收入为9,156.68万元，净利润为1,549.27万元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总价款：426,664,400元。 该项目已按规定履行相应采购程序，合同价款已经第三方造价公

司评估。

2.付款与结算：本合同正式签订后将根据合同约定采取分阶段方式进行付款。 合同价款以人民币

结算，采用汇款形式。

3.项目履行：项目内容依据《贵阳银行核心业务系统易鲸捷国产数据库应用项目技术方案》，双方

共同商议公司核心业务系统易鲸捷国产数据库应用项目开发实施计划。 项目验收分为到货验收、功能

验收、上线验收、项目终验。

4.履行期限：合同期限为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合同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履行完毕止。

5.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本合同对违约情形、违约责任及承担方式进行具体约定。执行本合同

如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由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管辖。

6.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

日起生效。

7.合同签订地点：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本项目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有助于提高运营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公司长期持续稳定

发展。

2.本次合同金额为426,664,400元，项目完工验收后作为无形资产核算，项目支出分年度摊销计

入业务及管理费。

3.公司与贵州易鲸捷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五、可能存在的风险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存在受不可预计或不

可抗力等因素影响的风险，有可能会导致部分或全部合同无法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合同。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861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2020-80

号

债券代码：

127003

债券简称：海印转债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海印天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天河新天地商铺租赁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履约的风险及不确定性：本合同已对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作出明确约定，但合同履行过程

中可能存在因法规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抗力因素而导致的合同无法履行的风险。

2、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合同的签署对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一、合同签署概况

（一）基本情况

2020年10月10日，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广州海印天新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印天新” ）与广州产权交易所、广州市城壹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城壹房地产” ）就海印天新中标天河新天地部分商铺出租项目事项签订《成交确认书》，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海印天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成交确认

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78号）。

为进一步落实中标内容，确立双方租赁关系，海印天新与城壹房地产于2020年10月23日签署《天

河新天地商铺租赁合同》。

（二）审批程序

1、2020年9月1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

海印天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拟参与投标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印天新在董事会决策

权限范围内参与天河新天地部分商铺出租项目的投标。

2、本次合同的总金额为293,169,460.70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注：公司

2019年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3,713,932,458.11元）。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事项

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合同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广州市城壹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涛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117号自编22号楼5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304504400X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7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5月16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房地产中介

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物业管理;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房地产估价;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市

场营销策划服务;代办按揭服务;投资管理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

（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室内装饰设计服务;歌舞厅娱乐活动;电子游艺厅娱乐活动;网吧活动。

股东情况：由广州市城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100%控股，实际控制人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公司与广州市城壹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出租人）：广州市城壹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人）：广州海印天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第一条 租赁商铺位置、面积、用途

1.1� 甲方将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5号天河新天地负一层B103、B106-B116、B119-B123、

B129-B139、B148-B162、B176-B196； 一 层 L101C、L102-L104、L107-L109、L115-L122、

L132-L139、L142-L148；二层L201-L218、L221-L239、L240B；三层L301-L332、L334-L340号商铺

按现状出租给乙方，该商铺计租面积为10120.25平方米。 （以下称“商铺” ）无论该约定面积与实际面

积是否存在差异，双方均同意按此面积计租。

1.2�乙方承租商铺的用途为：商业(百货零售、品牌餐饮、超市、娱乐体验、教育培训等）

1.3�甲方同意乙方将商铺部分进行转租，若乙方提出需求，甲方应当配合乙方办理相应的租赁备案

手续，确保该商场和承租商铺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商业用途。

第二条 租赁期限及装修期

2.1�租赁期限自商铺交付之日起连续计133个月，即自2020年 11月1日起至 2031年11月30日止。

2.2�商铺交付日为2020年11月1日，若甲方出租计划调整需要调整该商铺交付日的，应当与乙方协

商，经双方协商一致后方可调整。乙方承诺在商铺交付日配合办理交接手续。若因乙方原因未于本合同

约定的交付日办理该商铺的验收、交接手续，则该商铺仍将被视为已于交付日合格地交付予乙方。 甲方

有权要求乙方支付自交付日起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租金、综合管理费、其他费用及本合同规定的滞纳

金（如有）。

2.3装修期：8个月， 装修期分三期执行， 第一期为租赁期首年的3个月， 即从 2021年1月1日起至

2021年3月31日止。第二期为租赁期次年的3个月，即从2021年11月1日起至2022年1月31日止。 第三期

为租赁期第三年的2个月，即从2022年1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租装修期内，乙方免交月租金，

但需按本合同约定缴纳综合管理费及水电费。

如果乙方实际交足租金和综合管理费的租赁期不足36个月的，装修期内甲方给予乙方的租金免租

条件取消，乙方应向甲方按第一年（租赁年）基本租金的标准赔偿全部装修期的租金及其它相关费用，

并按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三条 租金及其他费用的收费标准及缴交方式

3.1�租金计算方式（以计租面积计算）:

首年每月租金（含税）人民币为1,538,278元；其中，每月增值税税额人民币为127,013.78元，每月

租金（不含税）人民币为1,411,264.22元。 税额按国家法定税率计算和调整，但含增值税的月租金总额

不变。

每一租赁年均按约定方式进行租金递增。

3.2�租金按月计算，乙方在每月的第10日前到甲方指定地点或按甲方指定账号缴交当月租金给甲

方。

3.3�综合管理费

3.3.1双方同意综合管理费按商铺计租面积计算，每月56元/m2，即综合管理费每月金额为人民币

566,734元，其中装修期内每月综合管理费为36元/m2，即装修期内综合管理费每月金额为人民币364,

329�元。 其中，每月增值税税额人民币为32,079.28元，每月管理费（不含税）人民币为534,654.72元。

税额按国家法定税率计算和调整，但含增值税的月管理费总额不变。

3.3.2�综合管理费按月计算， 乙方在每月的第10日前到甲方指定地点或按甲方指定账号缴交当月

综合管理费给甲方。

3.3.3�综合管理费会于租赁期内根据商场管理、维修及提供服务等成本开支变化而调整。

第四条 履约保证金

4.1�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 乙方须向甲方提供相当于第一年首月租金标准计算三个月

的租金总额，即人民币4,614,834元的租金保证金的银行保函，并向甲方支付相当于第一年应交的三个

月的综合管理费总额，即人民币1,700,202元的综合管理费保证金，以保证乙方全面履行本合同。

银行保函的开具：乙方应提交的租金保证金的银行履约保函应当由在中国大陆地区注册的银行开

具，并通过一次性开具或及时续期的方式，银行履约保函的有效期至全部租赁期满后四个月，否则视为

乙方未提交银行保函。 乙方须确保银行履约保函持续有效，逾期未续期的，每逾期一天，应以银行履约

保函金额为基数，按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乙方违约的，甲方有权要求出具履约保函的银行支付乙方

的违约金、赔偿金及逾期的租金。 银行履约保函金额不足合同规定数额时，乙方必须在七天内补齐，否

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收回商铺。

综合管理费保证金的支付：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乙方须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向甲方支

付综合管理费保证金，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以上综合管理费保证金及租金保证金的银行保函金

额统称为履约保证金，该履约保证金合计人民币6,315,036元。

4.2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甲方缴交第一个月租金计人民币1,538,278元，第一个月

综合管理费人民币566,734元。

4.3�如乙方违反本合同任何条款（包括但不限于按时缴付租金），甲方可以使用履约保证金，抵扣

乙方欠缴租金、综合管理费等。 甲方按本合同规定扣除履约保证金后，所持履约保证金的总额少于约定

的款额时，乙方须在七天内补足履约保证金。

4.4�在乙方忠实全面履行本合同，或本合同提前终止，乙方付清所有费用前提下，于乙方妥善交还

所租商铺、办结相关合同租赁备案注销手续等相关工作、及甲方确定乙方对其不再构成任何可能的经

济责任后三十天内，乙方凭相关的收据向甲方申请退还履约保证金或其余额（不计息）。

第五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5.1�甲方有重新命名该商城和任何时候改变、替换原有名称的权利，而无须对乙方作出任何补偿，

也不因此构成违反合同或导致合同的终止或合同条件的改变。

5.2�甲方有权自行或委托物业管理公司在租赁期内对乙方进行统一管理， 监督乙方遵守管理规章

制度，守法经营，对商场实施综合管理为乙方提供服务。

5.3�甲方制定天河新天地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定期或不定期对商铺内部进行安全检

查以维护该商铺的正常的经营秩序。

5.4非因甲方或物业管理公司之过失，或因甲方无法控制事故，甲方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5.5甲方应向乙方出示包括但不限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以及规划、一次消防、环保及工程等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件等文件的原件及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

件。 乙方办理与乙方承租租赁物业经营有关的国家和地方的审批手续和证照，在乙方的要求下甲方提

供必要的协助，费用由乙方承担。

5.6甲方在本合同租赁期内，不得擅自在合同条款外要求提高租金。 在甲方具有经营管理权的租赁

物业的委托经营到期后， 甲方与产权方延续经营管理权利而承受的价格波动不对本合同造成任何影

响。

5.7乙方违约而甲方仍然接纳其租金、物管费、水电费，不能视为甲方对乙方放弃追究违约的权利。

甲方只会以正式书面盖章形式放弃本合同任何权利。 甲方接受不足额的租金或其它款项时，也不被视

为甲方同意乙方少缴合同约定款额。

第六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6.1�乙方承租商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乙方对其承租的商铺，除本合同规定的限制外，享有充分的

使用权。 甲方对乙方在商铺内合法守章的经营管理活动不得进行干涉妨碍。

6.2�乙方须按时缴付本合同项下的租金、综合管理费、水电费、综履约保证金及其他应缴之费用。

6.3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1）将本合同赋予乙方的部分或全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以之作为抵押。

（2）将所租商铺的全部转租给第三者。

6.4乙方不履行或违反本合同的任何条款、规定或条件，而导致甲方遭受损失、被罚款或造成甲方的

其它开支，在甲方发出付款通知书的十四天内，乙方应如数补偿予甲方。

6.5租赁期内，乙方应付之租金及综合管理费将不会因乙方或其被许可人停止使用所租商铺而减收

或免收。

6.6乙方有权根据实际对外租赁需求，经甲方同意后对租赁物业重新进行空间布局。 但乙方确保改

造不违反政府规划、 消防条例及其他相关法规且不改变商场柱体结构及不影响相邻权利人的合法权

利。

6.7甲方违约而乙方仍然向其支付租金、物管费、水电费或接受甲方支付的款项的，不能视为乙方对

甲方放弃追究违约的权利。 乙方只会以正式书面盖章形式放弃本合同任何权利。

第七条 违约及合同的终止

7.1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缴交费用的，每逾期一日，每日须按应付费用的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逾期超过十四天，甲方有权按照法律规定合法合规地采取停止向乙方供电、供水、供冷、供气等强制措

施；逾期超过三十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及要求兑付银行保函，乙方还须付清所拖欠

的款额及违约金，并无条件把租赁商铺连同原附属物交回甲方。 乙方对商铺的装修、装饰及设备设施

等，不作为抵销所拖欠租金等费用的依据，视为无主物，由甲方自行处置。

7.2�租赁期内乙方单方面提出解除合同的，需提前一个月向甲方书面提出，经双方协商同意后提前

终止合同的，乙方应结清合同终止前的租金、综合管理费、水电费、违约金（如有）等费用，并乙方负责

将租赁物业妥善交还甲方。

7.3�租赁期内乙方无法定或约定理由而单方面提前解除合同的， 乙方应结清合同解除前应付的一

切费用，甲方有权没收乙方的所有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及要求兑付银行保函。

7.4�乙方因违反合同内有关规定，甲方或物业管理公司有权依据法律规定，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停

止所租商铺的配套设备设施服务，停止该商铺的水、电、煤气、空调等的供应，甲方及物业管理公司无需

因此而向乙方作任何赔偿。 乙方须支付违约金、赔偿金的，甲方有权直接从乙方履约保证金中扣除，并

书面通知乙方违约事项及所扣除的违约金或赔偿金的数额。 当履约保证金不足合同规定数额时，乙方

必须在七天内补齐，否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收回商铺，所收款项不予退还。 当履约保证金不足以支

付违约金、赔偿金时，甲方有权继续要求乙方支付并有索赔的权利。

7.5租赁期内，如一方无故终止本合同的继续履行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

支付与履约保证金相同金额的违约金。 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损失的，违约方除应按本条约定支付

违约金之外，对于违约金与全部损失的差额部分，违约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若违约方是甲方，甲方除

了承担上述违约责任外，还应向乙方全额退还履约保证金、已经支付但未发生的租金等费用；若违约方

是乙方，乙方除了承担上述违约责任外，甲方有权没收全额履约保证金，并有权追究乙方欠款。

7.6租赁期内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7.6.1第1-3个租赁年内， 因其他客观原因导致乙方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或者乙方亏损总额超过履约

保证金及银行保函金额时，乙方有权提前60天书面通知甲方而终止本合同，乙方应结清合同终止并将

物业按本合同约定交还甲方前的租金、综合管理费、水电费、违约金（如有）等费用，甲方有权没收履约

保证金及要求兑付银行保函。

7.6.2自第4个租赁年起至租期届满之日，在乙方忠实全面履行本合同前提下，有权以任何理由提前

60天书面通知甲方而终止本合同且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乙方应结清合同终止并将物业按本合同约定交

还甲方前的租金、综合管理费、水电费、违约金（如有）等费用，甲方应当全额退还履约保证金、已经支

付但未发生的租金等费用。

7.7在本合同期内，违约方对守约方承担的违约责任以合同三个月租金和三个月综合管理费的合计

金额为上限，即无论出现何种情形，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的违约金、赔偿款等违约责任款的上限为合同

三个月租金和三个月综合管理费的合计金额。

第八条其他事项

8.1�转让所租商铺

租赁期间，所租商铺的产权发生转变者，甲方应提前[三十]天通知乙方，则所租商铺产权受让方即

按产权持有生效日期取代本合同甲方，并享有甲方的权利及承担甲方的责任义务。

8.2�变更承租人

租赁期内，乙方可将本合同（包括附件）项下的所有权利和义务转让给乙方的其他有能力继续履

行本合同的全资子或关联公司，该等转让需经甲方书面同意，且乙方同意就新的主体履行本合同提供

连带保证责任。 各方应签署三方协议及相关文件进行明确，甲方对该关联公司证照办理及接手经营管

理所需的事宜提供必要的协助。 乙方向甲方缴纳的履约保证金甲方无需退回，直接转为新承租主体在

本合同项下应缴纳的履约保证金，甲方应换开新的合法票据。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海印天新承租天河新天地部分商铺，有利于丰富公司商业物业资源，做大做强公司商业物业运营

与管理服务的主营业态，持续为租赁物业提供商业运营及物业管理服务。 公司未来可通过出租该物业

为公司带来长期稳定的租赁收入，预计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五、备查文件

海印天新与城壹房地产签署的《天河新天地商铺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572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

2020-093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

解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胡季强持有本公

司无限售流通股176,079,08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2,667,320,200股的6.60%；胡季强及其一致行动

人（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博康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355,622,519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13.33%。 2020年 10月21�日，胡季强将原质押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的86,6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进行购回并解除质押；2020年10月22日胡季强将其持有

的63,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信证券，并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截至公告披露日，

胡季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所持本公司股份数量131,750,000股， 占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37.05%，占本公司总股份的4.94%。

2020年10月23日，公司接持股5%以上股东胡季强书面通知，胡季强分别于2020年10月22日和

10月23日收到中信证券提供的股份解除质押和股份质押手续办理完结凭证。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1、2020年10月21日，胡季强根据其与中信证券签订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将其

质押在中信证券的本公司86,6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25%） 进行了购回交

易，该等股份解除质押。

股东名称 胡季强

本次解质

（

解冻

）

股份

86,60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9.1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25%

解质

（

解冻

）

时间

2020

年

10

月

21

日

持股数量

176,079,085

股

持股比例

6.60%

剩余被质押

（

被冻结

）

股份数量

63,000,000

股

剩余被质押

（

被冻结

）

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5.78%

剩余被质押

（

被冻结

）

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36%

2、胡季强本次解除质押为到期解除质押，不存在延期情形。胡季强确认，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将

部分用于后续质押。

二、股份质押情况

1、2020年10月22日，胡季强根据其与中信证券签订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将其

持有的63,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6%）质押给中信证券，并办理了股票质押

式回购交易。 该笔业务初始交易日为2020年10月22日，购回交易日为2021年10月22日。

股东名称 胡季强

本次质押

（

冻结

）

股份

63,00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5.7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36%

质押

（

冻结

）

时间

2020

年

10

月

22

日

持股数量

176,079,085

股

持股比例

6.60%

合计被质押

（

被冻结

）

股份数量

126,000,000

股

合计被质押

（

被冻结

）

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1.56%

合计被质押

（

被冻结

）

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72%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胡季强及其一致行动人（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博康医药投资有限公

司）所持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且相关股份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况，累计质押股份情况见

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本次公告前累计

质押数量

（

股

）

本次公告后累计

质押数量

（

股

）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

%

）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

）

康恩贝集团有限

公司

173,784,371 6.52 0 0 0 0

胡季强

176,079,085 6.60 149,600,000 126,000,000 71.56 4.72

浙江博康医药投

资有限公司

5,759,063 0.22 5,750,000 5,750,000 99.84 0.22

合计

355,622,519 13.33 155,350,000 131,750,000 37.05 4.94

公司将持续关注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和解质押情况， 严格遵

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24日

证券简称：康恩贝 证券代码：

600572

公告编号：临

2020-094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公司于2019年12月4日召开的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将2015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闲置资金继续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障2015年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 安排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不超过40,000万元的

闲置资金继续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2019年12月4日起至2020年12月3日止。（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年12月5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上刊登的2019-111号《关于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闲置资金

继续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截至2020年10月22日， 公司实际已使用4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日常流动资金。

2020年10月23日， 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40,000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归还事项及时通知公司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人。 本次使

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既提高了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又为公司节约了财务费用。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24日

股票代码：

002737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75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葵花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葵花集团” ）函告,获悉葵花集团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于近日办理了解除

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

（

股

）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解除日

质权人

葵花集

团有限

公司

是

37,000,000 13.95% 6.34%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0

月

22

日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哈 尔 滨 分

行

合计

37,000,000 13.95% 6.34%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数量

（

股

）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

股

）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

股

）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葵花集团有限公司

265,200,000 45.41% 90,300,000 34.05% 15.46% 0 0.00% 0 0.00%

关彦斌

52,740,422 9.03% 0 0.00% 0.00% 0 0.00% 43,935,280 83.30%

黑龙江金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4,000,000 4.11%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341,940,422 58.55% 90,300,000 26.41% 15.46% 0 0.00% 43,935,280 17.46%

葵花集团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

不产生实质性影响，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证明文件

2、葵花集团出具的《股票解除质押告知函》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598

证券简称：引力传媒 公告编号：

2020-062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合众创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创世” ）持有公司股份

20,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39%。公司于2020年7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引力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

次减持计划时间过半，合众创世尚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北京合众创世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5%

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0,000,000 7.39% IPO

前取得

：

20,000,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间无一致行动关系。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

（

股

）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

元

/

股

）

减持总金

额

（

元

）

当前持股数

量

（

股

）

当前持

股比例

北京合众创世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0 0%

2020/7/27 ～

2020/10/23

集中竞价交易

、

大宗交易

0-0 0 20,000,000 7.39%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架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合众创世将根据市场情况等具

体情形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股票代码：

600685

公告编号：临

2020-040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10月

23日（星期五）16:00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0年10月16日（星期五）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人，5名监事均参加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

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陈朔帆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第十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股票代码：

600685

公告编号：

2020-041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年10月23日 （星期五）16：30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0年10月16日

（星期五）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11人，亲自出席者7人，其中：执行董事盛纪纲先生及执

行董事向辉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均委托执行董事陈利平先生代为出席表决；非执行董

事陈激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非执行董事陈忠前先生代为出席表决；独立非执行董事

李志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非执行董事林斌先生代为出席表决。 本公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

由韩广德先生主持，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韩广德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陈忠前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构成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韩广德、陈忠前、陈利平、盛纪纲、向辉明、陈激

顾远

审计委员会：林斌、喻世友、聂炜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喻世友、林斌、李志坚

提名委员会：聂炜、李志坚、顾远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如下，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林斌先生（具备会计学专业资质）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喻世友先生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聂炜先生

此外，根据公司《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公司董事长韩广德先生担

任，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陈利平先生（陈利平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李志东先生（李志东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侯增全先生（侯增全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于文波女士（于文波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当选之日起至第十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附件：

陈利平先生简历

男，1967年11月出生，研究员级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1989年7月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精密仪

器专业，获得工学学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获得硕士研究生学位。 历任广

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董事会秘书、董事；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主任；广船国际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现任本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李志东先生简历

男，1966年4月出生，高级工程师。 1987年7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工程专业，获得工学学士学

位；1997年11月年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获得硕士研究生学位。 历任广州广船国际股

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总法律顾问、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香港公司秘书，公司党总支书记；现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香港公司秘书。

侯增全先生简历

男，1970年5月出生，高级会计师。 1989年7月毕业于九江船舶工业学校工业会计专业；1992年12月

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会计学专业。 历任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主任助理、主任，广船国际有

限公司副总会计师等职务，现任公司副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

于文波女士简历

女， 1978年4月出生。 2007年毕业于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农业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获得管理学

硕士学位。 2011年获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证券事务代表资质的要求。历任广州

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

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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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0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海珠区革新路137号船舶大厦15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2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

H

股

）

1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868,115,813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12,976,15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H

股

）

355,139,662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1.41%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6.2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5.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韩广德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

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2人，执行董事陈忠前、盛纪纲先生、向辉明先生及陈激先生，非执行董

事施俊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闵卫国先生、王翼初先生、刘人怀先生及喻世友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未能

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监事金学坚先生及傅孝思先生，职工监事麦荣枝先生及张山先生因

个人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志东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财务负责人侯增全先生、非执行董事候选人顾

远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林斌先生及聂炜先生、监事候选人陈朔帆先生及朱维彬先生、第十届监

事会职工监事李凯及张庆瓛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中船防务第十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12,974,751 99.9997 1,400 0.0003 - -

H

股

355,139,662 100 - - - -

普通股合计

：

868,114,413 99.9997 1,400 0.0003 - -

2、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2020-2022年持续性关联交易框架

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7,436,099 98.7747 216,300 1.2253 - -

H

股

7,067,885 76.8351 2,130,887 23.1649 - -

普通股合计

：

24,503,984 91.2585 2,347,187 8.7415 - -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本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

选

3.01

关于选举韩广德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

案

866,706,465 99.8377

是

3.02

关于选举陈利平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

案

867,193,365 99.8937

是

3.03

关于选举盛纪纲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

案

867,193,365 99.8937

是

3.04

关于选举向辉明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

案

867,193,365 99.8937

是

3.05

关于选举陈忠前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867,191,365 99.8935

是

3.06

关于选举陈激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867,193,365 99.8937

是

3.07

关于选举顾远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866,977,115 99.8688

是

2、关于选举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

选

4.01

关于选举喻世友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867,243,486 99.8995

是

4.02

关于选举林斌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867,440,215 99.9222

是

4.03

关于选举聂炜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867,440,215 99.9222

是

4.04

关于选举李志坚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867,440,215 99.9222

是

3、关于选举本公司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

选

5.01

关于选举陈朔帆先生为本公司监事的议案

867,424,935 99.9204

是

5.02

关于选举陈舒女士为本公司监事的议案

867,424,935 99.9204

是

5.03

关于选举朱维彬先生为本公司监事的议案

867,471,073 99.925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制定中船防务第十届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17,650,999 99.9921 1,400 0.0079 - -

2

关于公司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签署

《

2020-2022

年持

续性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

协议

》

的议案

17,436,099 98.7747 216,300 1.2253 -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

%

）

3.01

关于选举韩广德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16,858,552 95.5029

3.02

关于选举陈利平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16,884,952 95.6524

3.03

关于选举盛纪纲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16,884,952 95.6524

3.04

关于选举向辉明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16,884,952 95.6524

3.05

关于选举陈忠前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6,884,952 95.6524

3.06

关于选举陈激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6,884,952 95.6524

3.07

关于选举顾远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6,884,952 95.6524

4.01

关于选举喻世友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6,935,073 95.9364

4.02

关于选举林斌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6,976,801 96.1728

4.03

关于选举聂炜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6,976,801 96.1728

4.04

关于选举李志坚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6,976,801 96.1728

5.01

关于选举陈朔帆先生为本公司监事的议案

16,961,521 96.0862

5.02

关于选举陈舒女士为本公司监事的议案

16,961,521 96.0862

5.03

关于选举朱维彬先生为本公司监事的议案

17,007,659 96.347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议案1至议案5均为为普通决议案，已获

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议案2涉及关联交

易，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在此次股东大会上就议案2回避表

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崇武、胡文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3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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